
 

崑山科技大學 反毒漆彈生存對抗賽  報 名 表 

校名  

職 稱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學號 連絡住址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隊員 3      

隊員 4      

1.請於活動 107 年 04 月 23 日 0920 前向大會完成報到檢錄，並請備妥學生證或身份證件以供檢錄查

驗本人。 

2.請穿著適宜激烈活動之服裝，長袖、長褲、運動鞋，漆彈為水性顏料，沾污衣物後，水洗即可去

污。 

3.本活動依規定投保意外責任險，惟活動包含激烈運動，請考量身體狀況再行報名。 

4.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等不適合激烈運動等者，請勿報名參賽，於活動現場保有「公共意外責任

險」，因個人因素引發意外事故，主辦單位除盡力協助外，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隊長切結：本人業經明瞭漆彈活動相關注意事項，全體隊員身體健康良好，能參與激烈運動，並能

配合執行單位教練及裁判指揮，如未遵守相關規定，致肇生事端，當自行負責，與各單

位無關。                                                                                               

※如有問題請聯絡:崑山科技大學 生輔組馮懷湘教官 0912213147  roc56113@gmail.com  

＊請參加單位盡速完成報名，報名截止日期至 108 年 4 月 12 日下午 1600 時前，郵寄至承辦單位彙

整，謝謝！ 

領隊或隊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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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學期反毒漆彈生存對抗賽 

 

大會活動手冊 
                      

                  

 

 

 

 

 

 

 

 

 

 

 

 

 

 

 

 

 

 

 

 

 

 

崑山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製 



一、目的： 

1. 為推廣校園健康體育活動，培養青年學子體育默契，並激發其冒險犯難精神，同心協力團隊

合作，以期克敵制勝爭取勝利。 

二、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三、協辦單位：學生事務處軍訓室、春暉社、菸害防制志工、熊麻吉漆彈團隊 

五、活動時間：108 年 04 月 23 日 09：30 至 16：30（星期二） 

六、活動地點：崑山科技大學田徑場大草坪  

七、參加對象： 

1、本校師生及受邀友校師生。 

2、組隊方式：  

（1）每隊將採男女及年齡不拘，最多 5人編組報名一隊，比賽下場採 5人制。 

（2）每人限報名一隊，不得重複報名。 

八、活動流程： 

 

 

 

 

 

 

 

 

 

 

 

 

 

 

 

 

 

  

日期：108.04.23 地點：崑山科技大學田徑場大草坪 

時間: 活動主題: 活動內容: 備註: 

08:50～09:25 選手報到 各隊伍至司令台旁帳篷進

行檢錄 

 

09:30～09:40 長官致詞 長官叮嚀選手(大合照) 若無長官致詞則改成示

範賽 

09:40～10:00 安全講解 由專業教練進行安全解說  

10:00～11:30 競賽 進行初賽一 初賽 

11:30～13:00 養精蓄銳 工作人員休息 活動志工清理場地 

13:00～14:50 競賽 進行準決賽 準決賽 

14:50～15:00 抽籤 進入決賽隊伍抽籤  

15:00～16:00 競賽 進行決賽 決賽 

16:00～16:30 頒獎 獎品頒發  

16:30 平安賦歸 平安回家  



崑山科技大學反毒漆彈生存對抗賽選手注意事項 

以下節錄漆彈比賽過程中選手須特別注意及配合事項，餘仍請詳閱競賽規則 

1、選拔賽採淘汰賽，每組晉級一隊，晉級後採淘汰制，取前三名頒發個人獎狀及團隊獎品。 

2、每場賽程均計時 3分鐘，視賽程進度再行調整比賽時間，漆彈如有掉落除不得撿拾外，亦不

予補充，對戰時如自行撿拾子彈，則裁判得判以出局處分。 

3、請攜帶學生證或其他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供檢錄時查驗：檢錄前如要更換選手，需繳交個

人臨時報名表(附件 2)。檢錄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換選手，如有替代情事，取消全隊資

格。 

4、檢錄唱名三次不到，取消該場比賽資格。請選手注意賽程進度，準時檢錄。 

5、比賽場地設置邊界線，踩線越線者視同陣亡。 

6、選手須穿著長袖運動服，不得穿著外套，且服裝不得為橘色或黃色。 

7、不得自備槍枝裝備（槍、彈斗及氣瓶）：選手可自備人身防護裝備，如面罩、護膝、護肘及手

套，但必須先給現場教官或裁判（含工作指導人員）審查過，否則一律不得著裝入場。 

8、比賽程序： 

 A.先至檢錄處檢錄 

 B.至等待區著裝 

 C.在等待區等待出賽 

 D.入場前先至待命區試槍 

 E.比賽開始 

 F.比賽結束 

 G.出場(雙方隊長留下與主審確認比賽結果) 

 H.繳交裝備 

 I.與下一場比賽隊伍交接 

9、請自行參閱詳細規則：奪旗、中彈檢查、陣亡、違規等務必詳閱。 

 

10、計分及勝負說明如下： 

（一）預賽部分：比賽採單淘汰賽制，勝負判定如下： 

（1）奪旗成功(奪旗者無中彈)時，為奪旗之隊伍獲勝。 

（2）若兩隊均未奪旗，則計算存活差，存活人數互減為存活差（如：紅隊存活 3人，藍隊存活 2

人，則紅隊存活差為正 1分，藍隊為負 1分）。 

（3）預賽循環組取勝場數最多之隊伍晉級複賽，若勝場數相同時比存活差，如三隊隊伍存活差仍

相同而導致無法判定，則以抽籤決定晉級隊伍。 

（二）晉級比賽部分：採單淘汰賽制，勝負判定跟預賽相同，惟因採單淘汰賽制，為節約比賽時

間，故如能明確判定勝負時，主審裁判當即停止比賽（如對手已全數遭殲滅時，不待奪旗，

主審裁判將當即停止比賽等）。 

11、進入待命區後，直至離開待命區，未經裁判許可掀脫面罩者（有將面罩掀起之動作時），裁

判有權直接沒收比賽，掀脫面罩者之隊伍直接棄權。 



12、比賽口令如下： 

  A.入場（待命區選手依主審口令，進入場內攻擊發起位置就位） 

  B.選手就位、拔槍栓(或槍管套)、開保險（成戰鬥蹲姿，將槍栓(或槍管套)拔起放至於口袋內） 

  C.三、二、一 倒數 10 秒（默數將槍口頂於出發板，出發前未頂觸者即陣亡） 

  D.GO.GO.GO（開始戰鬥） 

  E.停止射擊、關保險、套上槍栓(或槍管套)（槍口朝下、手指保持在護弓外） 

  F.出場（持槍快跑離場，隊長至出口處評定勝負並在記分表上簽名） 

  G.離開（依序繳回槍枝、面罩、頭巾、等裝備） 

13、對手棄權時，仍應參加檢錄，直至檢錄處唱名 3次未到，判定對手棄權後，始得簽名離開。

棄權者之前的比賽之勝負及存活差均不採計。 

14、選手將掩體撞離地面，視為陣亡。 

15、嚴禁選手穿拖鞋或赤腳比賽，違者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16、對於違反運動精神及大會相關秩序規定，經勸導仍不聽從者，大會得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 

17、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 

19、本活動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故不可歸責於主、承辦單位之責任所造 

   成之傷亡（例如比賽場內掀面罩、個人疾病或練習、比賽過程中的運動傷害 

   等事故）不在承保範圍。如欲加強保障，可自行投保旅遊平安險。 

20、本注意事項及大會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大會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崑山盃反毒漆彈生存對抗賽競賽規則 

一、選手須知 

(一)服裝 

1. 每位選手必須穿著長袖運動服。 

2. 若選手穿著任何裝備，則不可含有橘色或黃色。長袖運動服必須是乾淨的, 若有太多的污漬，

裁判可要求更換衣服。 

3.選手的服裝包含長褲與上衣不可有裂縫，且必須合身不可過大。選手不可穿著以高吸水成分如

毛氈或羊毛，或具過度保護的軟墊或光滑種類的材質，如尼龍或橡膠製成的上衣及褲子。 

4.選手必須穿著球鞋，不可穿著有鐵片或鐵釘的鞋子，嚴禁穿著拖鞋、赤腳。 

5.選手可自行攜帶一雙具有保護墊的手套。 

6.若選手於比賽中被發現穿著違反規定的服裝，將被淘汰。 

7.不得在服裝上使用貼紙。 

(二) 防護裝備 

選手、工作人員、以及所有在場內的人員均需戴上臉部全罩防護，在需要戴上面罩的任何時間、

地點，面罩不允許顛倒或向上扭轉或以任何方式變更該面罩原本的佩帶樣子。 

(三) 漆彈槍   

於比賽場內或任何比賽場地附近，當漆彈槍裝上了氣瓶後，必須隨時戴上槍栓(或槍管套)。對此

要求唯一的特例為：於待命區進行試槍；或於比賽開始前裁判指示選手取下槍栓(或槍管套)後；

或清理漆彈槍時。首次違反槍栓(或槍管套)使用規定，將對該選手隊伍的隊長提出正式的首次違

反警告，第二次違規時，該違規選手不准出場該場比賽。比賽當中選手必須隨時將槍栓(或槍管

套)放至於口袋內，比賽時掉落會被判陣亡。 

 

二、比賽開始 

(一)比賽準備開始時，選手於場地邊線內將槍口觸碰出發板。任何選手於比賽開始瞬間，未將槍

口頂觸出發板，將被判定陣亡。 

(二)在比賽開始前，選手就必須將個人裝備隨身攜帶。 



(三)比賽流程： 

1、裁判確認雙方隊伍已就位。 

2、裁判口令“選手就位、拔槍栓(或槍管套)、開保險” 

3、“3-2-1，倒數 10 秒” 

4、聽到“GO-GO-GO”，比賽即開始。 

三、比賽暫停： 

(一)會發生比賽暫停的狀況，如緊急事件、危險的天氣狀況、不可力抗因素或在比賽場上的爭吵

等。 

(二)因裁判疏忽而發生錯誤的比賽開始時間點，或忽略溝通，則主審將停止比賽，若比賽尚未開

始，則重新開始比賽。 

(三)當比賽暫停時，場內所有裁判必須記住場內選手所在的位置並確保選手待在原地，當導致比

賽暫停的原因已排除或解決，所有存活的選手與旗幟都由場內裁判安置於正確的位置，主審將依

照比賽開始的程序重新開始。 

(四)任何比賽暫停的情況都需由主審宣布“比賽暫停”，所有選手必須留在原地，直到暫停狀況

解除。 

(五)時間將暫停於主審或其他場內裁判所決定之時間，比賽過程也可能因為緊急事件或其他因

素，使得主審或其他裁判暫停倒數。當狀況解除完(例如奪旗者中彈)，比賽即重新開始，時間將

從原暫停時間繼續計時。 

 

四、比賽結束 

(一)任何比賽結束的情況都需由主審宣布“比賽結束”才代表比賽正式結束，儘管如此，選手以

及其裝備於宣布“比賽結束”至離開場地前, 仍可被檢查。 

(二)以下任一種狀況都可以使得比賽結束：成功奪旗、殲滅或比賽時間結束。 

(三)當比賽時間結束或裁判宣布奪旗，接著所有裁判檢查完所有存活的選手無虞後，則由主審宣

布“比賽結束”。 

(四)若有選手面罩脫落或故意掀起，則主審直接宣布比賽結束，掀脫面罩者之該隊伍直接棄權(之

前的比賽成績皆不算)。 

五、離場流程 

(一)陣亡選手必須待在出發板後，直到“比賽結束”才能離開。 



(二)存活選手必須先進行自我檢查，鄰近的裁判將會對選手進行個人及裝備中彈檢查，一旦發現

中彈即為陣亡，將由主審評判，進行懲罰。 

(三)   未經場內裁判允許，不得擅自重回場內。 

六、中彈檢查 

(一)中彈檢查由裁判來執行，目的是為了確認漆彈球是否擊中選手並留下中彈痕跡。 

(二)裁判看到選手被擊中或漆彈球直接打進選手所佔據的位置，而被擊中的部位裁判無法直接看

到是否有破彈，或裁判被另外的裁判要求去做中彈檢查時，則該裁判必須立即進行中彈檢查。 

(三)當選手要求中彈檢查時，裁判可以但並非一定要去檢查。 

七、中彈 

(一) 當選手或該選手所攜帶的任何裝備，被存活選手漆彈槍射出的漆彈擊中，並破裂而留下中

彈痕跡，無論痕跡的大小，該選手將被判陣亡。 

(二)   若選手或該選手所攜帶的任何裝備被漆彈球擊中，並未破裂留下中彈痕跡，則該選手並

未陣亡。 

(三)若選手被對方陣亡的人員擊中並留下中彈痕跡，則該選手並未陣亡。 

(四)若漆彈球先擊中物體且破裂後的彈汁噴到選手或該選手所攜帶的任何裝備，該選手並未陣

亡。但是當裁判沒看到選手的中彈痕跡是如何產生的，只是明確看到中彈痕跡，則該選手將被判

陣亡。(一般而言，在這種狀況下，如果中彈痕跡是相當明確，且呈現出是直接中彈，而非髒污、

潑到、噴到、或跪下時壓到或坐到漆彈球，而其彈痕大小為 50 元硬幣大小 (大約直徑 2.5 公分)，

則該痕跡將被視為有效的中彈。) 

(五) 比賽中，雙方的兩個選手若同時中彈並留下痕跡，或裁判無法判定何者先中彈並留下痕跡

時，雙方選手將同時被判陣亡。當裁判發現因髒污、潑到、噴到、或跪下時壓到或坐到漆彈球所

造成的痕跡，裁判會盡可能的幫選手擦拭掉，若選手身上有此痕跡而繼續射擊，則該選手可能冒

著類似有效中彈的風險而被判陣亡。 

八、選手與中彈 

(一)選手有察覺中彈的責任。 

(二)   若選手發現自己中彈應立即停止射擊並以手勢表示自己陣亡，若持續射擊將視為中彈違

規。 

(三)如果選手中彈的位置無法自我檢查時(例如帽子、喉嚨、背部、彈袋)，該選手應立即停止射

擊並請裁判進行中彈檢查，若持續射擊將視為中彈違規。 

(四)當選手於移動過程中中彈，應立刻繼續朝最近的掩體前進，無論該選手與最近的對手之間是

否有這樣的掩體，但不包含對方選手正在使用的掩體，否則該選手應立即停止該移動並轉身遠離



對手，到達掩體後該選手應立即自我檢查是否中彈。若繼續射擊、就位、或與他人溝通而沒有立

即進行中彈檢查與做出陣亡手勢，而後確定中彈將視為中彈違規。 

九、陣亡 

(一)選手從地上撿漆彈球射擊將被判定陣亡。 

(二)選手身體的任何部位或是所穿著或攜帶的任何東西碰到或超出場地邊線，將被判定陣亡。 

(三)選手被發現於場內持有工具，或其他禁止的裝備，或是在進行違反漆彈槍規則的動作，將被

立即判定陣亡。 

(四)選手進入場內所攜帶的任何裝備，若掉落離選手身體超過 2公尺（除了通槍條外），則該選

手將立即被判陣亡。 

(五)選手若表現出無運動員精神之行為時，將被判陣亡，無運動員精神的行為包含但不限定於：

不服從裁判的判決；使用方法故意的躲避裁判，使其無法進行判決；對裁判射擊；惡意的對明顯

已經陣亡的選手射擊；企圖造成受傷或威嚇；過度的射擊(定義為超過合理射擊對方使其陣亡)；

以要求中彈檢查的方式轉移裁判對自己或隊友的檢查；或利用裁判得知對手的位置；對任何選手、

觀眾或裁判做語言的辱罵；有意圖以及不友善的對任何人做肢體上的接觸，適用額外的處罰。 

(六)選手可能因隊友違反規定而遭到裁判處罰被判陣亡。 

(七)選手有責任自行清除先前比賽時的中彈痕跡或於比賽開始前告知裁判討論處理方式，避免導

致該選手遭到陣亡判決。 

(八)陣亡的選手於陣亡時應立即： 

1.做出陣亡的手勢，將一手放置於頭頂，一手將漆彈槍舉高，逕行進入出發板後蹲下，陣亡人員

不得與隊友交談或以其他方式溝通，尤其是選手不可大喊“中彈”企圖讓隊友知道選手是否中彈

了，或是陣亡後指示對手位置，裁判若認為任何選手以企圖告訴隊友訊息，將被視為中彈違規。 

2.離開場地並將陣亡時身上所攜帶的所有裝備帶離，並朝出發板或任何其他由裁判所指示的路徑

前進。若選手前往出發板時，行走之路徑有意圖掩護其他隊員陣亡，或選手拒絕遵循裁判指示的

路徑離開場地將被視為 “中彈違規”。 

3.進入出發板，須聽從裁判指示後才得離開。 

4.一旦裁判指示可以離開時，應將漆彈槍的槍栓(或槍管套)戴上後離開。 

附記： 

漆彈競賽關鍵決定於個人智慧、意志力、決斷力，而不在於體型、速度、力量的大小。參加者在

漆彈場上由學習自我保護開始，逐漸建立自信心，並瞭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進而發展出溝通協

調以及領導統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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